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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看局內的行政霸權及腐敗問題 

從本會全體代表於 2015 年 2 月 25 日諮議會會議中途離場說起(上) 

 

在 2015 年 2 月 25 日下午召開的首席助理秘書長(特殊教育及幼稚園教育)

與政府教育人員職工會(即本會)諮議會(以下簡稱「諮議會」)會議上，本會全體

出席代表中途離場，以抗議會議主席覃翠芝女士沒有恰如其份地履行其作為常

任秘書長代表的職責，督促首席助理秘書長(行政)劉潤霖女士出席會議，就一個

拖延了兩年多的投訴的處理問題，親自向本會交代當中的原委。  

 

加入工會 即被針對  

事件始於 2012 年 10 月，當時一位官小校長不恰當地干擾了本會理事出席

執行必要的工會事務的需要和權利。事實上，自該名理事於 2012 年 5 月加入理

事會後，其上司(即先前提及的官小校長，下簡稱「涉事者」)便開始對其日常工

作諸多留難和針對。及至同年 10 月，當該名理事通知「涉事者」有關她需要出

席隨後的「諮議會」會議時，即受到不必要的刁難和阻礙。 

 

公然違例 必須嚴處  

由於有足夠表面證據令人相信有人公然違反公務員事務局第 12/91 號通告

關於《員工處理公務員評議會和職工會事務》就促進員工參與工會事務的規定1，

本會認為不能讓一些任意妄為的科組／單位主管又或管理中層人員，肆意阻礙

理事合理及合法地執行會務，因此必須嚴肅處理，以儆效尤！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對於促進員工參與工會事務，公務員事務局在其通告第 12/91 號早已有以下闡明：「政府十分重視有效率、有

責任感的員方代表，以及組織健全而具代表性的職工會。為着全體公務員和政府利益着想，職工會的幹事必須

幹練負責，方能發揮作用。因此各部門必須注意，不應讓員工感到當局禁止他們出任職工會幹事........。當局亦

應使所有員工覺得，參加員工活動不會影響個人的事業前途。雖然政府不能宣稱，員工可隨時放下本身的公務

去參加這些活動；而在一般情況下，亦應以員工有效率地執行本身的公務為優先考慮的因素。但是各部門應盡

可能認識到有關員工對員方負有責任，盡可能給予通融考慮。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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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發生後，本會立即以書面向首席助理秘書長(行政)劉女士投訴，要求徹

查，同時亦在「諮議會」上向覃主席反映，希望管方妥善處理事情，還本會理

事一個公道，讓真心透過參與工會工作服務的同事得到安心，讓公義得以彰顯。  

 
負面態度 令人遺憾  

雖然證據確鑿，且本會亦循正確及合適的局內渠道跟進問題，但令人遺憾

的是，無論主責局內人事管理問題的劉女士以至「諮議會」覃主席，非但沒有

認真處理問題，反而採取消極以至非常負面的態度回應本會訴求。 

 

斷章取義 意圖打壓  

首先，劉女士在 2012 年 11 月 13 日的電郵回覆中於沒有提出任何支持理據

的情況下，不認為涉事者故意忽視本會理事出席會議的要求，又或以任何形式

的行政措施或指令作出妨礙和施壓。更甚是，她在電郵內竟以斷章取義的方式

演繹公務員事務局通告第 12/91 號的內容，意圖扭曲及抹殺當中正面促進員工參

與工會事務的原意，把一向真心誠意與局方合作的工會理事，塑造為不合作、

妄顧公眾利益的員工。以下原文照錄電郵內的相關文字： 

 
* 「 .....政府實不能宣稱，  員工可隨時放下本身的公務去參加這些活動；而在一

般情況下，亦應以員工有效率地執行本身的公務為優先考慮的因素。 .....」  

* 「員工可在辦公時間內處理有限度的職工會事務  ....... 並視乎個別情況予以考

慮。無可否認，公務上的需要，以及個別員工執行本身日常工作的效率，應該

是首要的因素，通常須優先考慮；但是在辦公時間內處理職工會的事務（例如

出席職工會與官方人員舉行的會議 .......），亦應得到批准。」  

* 「 ..... 員工／職工會代表亦應明白，部門首長的主要職責是向市民提供有效率

的服務；在必要時，公眾利益和員工執行公務的效率，比較員方利益更為重要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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理曲氣歪 藏頭露尾  

由於事關重大，本會在「諮議會」曾多次要求劉女士親自就她認同「涉事

者」處理方法的理據及她對引用公務員事務局通告第 12/91 號內容的取態作出解

釋，惟劉女士不但沒有正面回應，更把解釋的責任全部推卸到由她派駐會議的

代表吳碧欣女士的身上。可惜，吳女士在每次會議上竟僅機械式重覆其電郵回

應的內容，又拒絕就調查的方法及理據等，提供任何資料，更沒有就本會對「涉

事者」留難和針對本會理事投訴的處理作出任何指示。本會不明白，如果局內

主管人事管理事務的最高官員劉女士處事真的理直氣壯的話，為何需要多番迴

避直接面對質詢呢？  

 

待續  …… 

 

政府教育人員職工會  

執行委員會 

 

 

 
  


